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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 为提高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规范运作

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，明确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职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、《深圳市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

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、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广东证监局”）《关于加强辖区上市公司董事

会秘书管理的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和《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

书工作制度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制度》）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 董事会秘书主动向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提交上年度履职报告书或

离任履职报告书的，报告书应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客观反映其履职工作情况及

成效，存在的问题和有关建议。董事会秘书履职报告至少包含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董事会秘书个人基本情况。 

（二）董事会秘书诚信记录情况，包括本报告期是否受到监管部门处分、历

史上是否受到过监管部门处分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情况、是否做好信息保密工作。 

（三）办理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情况，包括：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临时公告、定

期报告情况，公司是否存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整提交拟披露公告的情况，公司是

否存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定期报告披露预约的情况，是否存在未按要求通过

“上市公司专区”填报有关在线调查表的情况，公司是否建立健全、有效执行《信

息披露管理制度》、《内部控制制度》、《内幕信息管理制度》、《重大信息内

部报告制度》、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、《风险投资管理制度》等制

度，公司报告期内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及时报送并在指定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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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有关文件等情况。 

（四）本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情况，包括：接待投资者调研或

采访情况，举办公开说明会情况，是否设立专人负责的投资者咨询电话、传真、

电子邮箱等，是否注重收集投资者、主要新闻媒体及互联网上有关公司的各类信

息等。 

（五）本报告期管理公司股权事务、高管信息等的工作情况，包括：通过“上

市公司业务专区”办理公司董、监、高持股变动申报情况，通过“上市公司业务专

区”提交董、监、高声明承诺书情况，通过“上市公司业务专区”提交董、监、高

个人基本信息情况，通过“上市公司业务专区”提交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备案表

等。 

（六）本报告期组织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工作情况。 

（七）本报告期协助董事、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合规工作的情况，包括

向董、监、高讲解证券法律法规情况，组织董、监、高内部培训情况，提供合规

工作建议情况，董、监、高违规交易情况等。 

（八）本报告期董事会秘书接受相关培训的情况。 

第三条   本工作制度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执行。 

第四条   本工作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改。 

第五条   本工作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修改时亦同。 

第六条   本工作制度与中国法律法规、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

的规范性文件、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相悖时，以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其他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为准。 


